


—2—

3. 在本年度内已公开发表、交流的有关教育督导与评价方

面的论文、课题报告、调研报告、案例等均可申报参加本次评

选活动。已获省级及以上奖励的论文（案例）不再参评。

4. 参与的论文（案例）必须是原创作品，由个人独立完

成，提交前请自行查重并附（知网）纸质版查重报告（总篇

论文文字复制比应低于 15%）。若由两人及以上共同撰写的

论文，只能以第一作者申报。

三、材料提交

1. 请各参与人员围绕主题（见附件 1）撰写论文（案例），

凡与教育督导与评价无关的论文（案例）不要提交。

2. 论文（案例）提交材料包括：纸质文稿一份及电子稿

并附查重证明(作者单位、姓名标在文章标题下面，正文均用

仿宋小 4号字，论文主要包括摘要、关键词、正文三个部分，

案例主要包括案例背景、案例描述、案例反思三个部分，未

附查重证明材料的，不列入评审)。已公开发表或省级以下获

奖的论文（案例），请将刊物封面、目录或获奖证书的电子

扫描件及纸质复印件一并提交。

3. 各位老师的征集论文（案例）先交各二级单位汇总。

请各二级单位收集整理本部门所有征集作品的纸质版和电

子版材料，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的材料顺序应一致，并填写

纸质版《2025年全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（案例）征集

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4. 2026年 1 月 25日前论文（案例）纸质版材料交至科

研产业处南院崇德楼 209 室，同步提交电子版发送至

2690453110@qq.com。联系人：吴志宏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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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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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5 年全省教育督导与评价优秀论文（案例）
征集情况统计表

二级单位(盖章): 联系人: 联系电话:

序号 作品类型 作品题目
作者

姓名
查重率

公开发表或获

奖（级别）情况


